
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

（1991 年 9 月 26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国际商业贷款的管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和国务院有关

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际商业贷款系指境内机构向中国境外

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企业、个人和在中国境内的

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及其他外资、合资金融机构

筹借，并以外国货币承担的契约性偿还义务的贷款。

包括：一般的外汇商业贷款、买方信贷、三来一补项

下的外汇贷款、国际金融租赁项下的外汇贷款及其他

形式的外汇贷款。

对外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境内机构仅限于：

（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经营境外借款业

务的金融机构；

（二）经批准的工贸企业或企业集团。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是国际商业贷款的审批机

关。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具体

负责对国际商业贷款的审批、监督和管理。

第二章  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

第四条  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系指一年期以上

（不含一年）的国际商业贷款。

第五条  境内机构借用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必须

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

第六条  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应用于引进先进技

术设备，提高创汇能力，并符合国家利用外资政策。

第七条  境内机构借用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须向

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未经批准，对外签订的贷款协

议不能生效，外汇管理部门不予办理外债登记，银行

不得为其开立外汇帐户，借款本息不准汇出。

第八条  全国性金融机构对外借款，由国家外汇

管理局审批。区域性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机

构对外借款，由所在地外汇管理分局审核，报国家外

汇管理局审批，但全国性、区域性银行分行须经其总

行授权，方可按此程序报批。

第九条  境内机构申请对外借款，需向外汇管理

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全部或部分证明和材料：

（一）对外借款纳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的证明文

件；

（二）借款项目立项批准文件，包括借款用途、

配套人民币资金落实情况；

（三）贷款条件意向书，包括债权人名称。贷款

金额及货币种类、利率及其他费用、期限及宽限期、

提前还款意向及其他金融条件；

（四）还款资金来源及还款计划，外汇担保情

况；

（五）对外借款机构近期的外汇或人民币资产、

负债表或其他财务报表；

（六）银行分行对外借款需提供其总行授权的有

关文件；

（七）三来一补项下的外汇贷款，需提供经贸部

门关于三来一补的批准文件；

（八）外汇管理部门认为需提供的其它有关材

料。

第十条  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一般不能用于外汇

抵押人民币贷款，不能进入外汇调剂市场。如有特殊

情况，需要进入外汇调剂市场，须经国家外汇管理局

批准。

第三章  短期国际商业贷款

第十一条  短期国际商业贷款系指一年期以下

（含一年）的国际商业借款。

第十二条  外汇管理部门对短期国际商业贷款实

行余额管理。

第十三条  全国性金融机构提出短期国际商业贷

款余额控制额度（简称短期额度）申请，由国家外汇

管理局核定下达。银行分行可以向其总行申请短期额

度，对外借用短期国际商业贷款，由其总行核报国家

外汇管理局批准，由分行所在地外汇管理分局负责监

督管理。

第十四条  区域性银行和各省市非银行金融机构

可以向所在地一级外汇管理分局申请短期额度，省一

级外汇管理分局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定下达的短期额

度内，进行审批。

第十五条  国营企业及企业集团为筹集出口所需

的外汇流动资金，直接对外借用一次性短期国际商业

贷款，须逐笔报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方能对外谈判

和签约。未经批准，不得直接对外借款。

第十六条  短期额度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按年度进

行调整。金融机构的短期国际商业贷款月平均余额不

得超过所核定的短期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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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短期国际商业贷款只能用于出口所需

的流动资金。不得用于长期项目投资、固定资产贷款

和其他不正当用途。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境内机构签订国际商业贷款协议后，

须根据《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向外汇管理部门办

理外债登记手续。

第十九条  境内机构借入的国际商业贷款应调入

境内，未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不得将贷款存放境外

或在境外直接支付。

第二十条  偿还国际商业贷款实行谁借谁还的原

则。下列外汇可用于偿还国际商业贷款本息：

（一）利用国际商业贷款新增加的产品出口收汇

和非贸易创汇项目新增加的外汇收入；

（二）利用国际商业贷款用于新开发项目的外汇

收入；

（三）留成外汇和自有外汇；

（四）外汇管理部门同意的其他外汇。

第二十一条  对外借款的境内机构应根据国际市

场汇率和利率变化，在不扩大外债规模的条件下，积

极主动地防范外债风险。

第二十二条  对外借款的境内机构应于每年三月

底前向外汇管理部门提供上年贷款使用效益等情况。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境内机

构，外汇管理部门将视情况，对其进行警告、罚款或

取消境外借款权，并根据《违反外汇管理处罚施行细

则》进行处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除第十八条的规定外，不适

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直接对外借用国际商业贷款。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

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境内机构对外提供外汇担保管理办法

（1991 年 9 月 26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

第一条  为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顺利开展对

外金融活动，加强对外汇担保的管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特制订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外汇担保系指以自有外汇资

金向境外债权人或境内的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或

外资、中外合资非银行金融机构承诺，当债务人未按

合同规定偿付外汇债务时，由担保人用外国货币履行

偿付义务的保证，包括：

（一）借款担保；

（二）融资租赁担保；

（三）补偿贸易项下的履约担保；

（四）境外工程承包中的债务担保；

（五）其他担保。

第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外汇管理分局（以下

简称“外汇管理部门”）为外汇担保的管理机关，负责

外汇担保的审批、管理和登记。

第四条  允许提供外汇担保的机构和单位限于：

（一）经批准有权经营外汇担保业务的金融机

构；

（二）有外汇收入来源的非金融性质的企业法

人。

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不得对外提供外汇担保。

第五条  金融机构提供的外汇担保余额和对外债

务余额之和不得超过自有外汇资金的二十倍。

非金融机构提供的外汇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其自有

的外汇资金。

担保人不得为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外方注册资本担

保。

第六条  外汇担保的审批权限：

（一）为境内机构对外提供外汇担保，由担保人

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批；

（二）为中国驻外企业提供外汇担保，由国家外

汇管理局审批；

（三）为境内、外的外国机构和外资企业提供外

汇担保，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第七条  外汇担保的审批范围：

（一）境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投资银行及交通银

行、中信实业银行对外提供的借款担保；

（二）除上款所列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和非

金融性质的企业法人对外提供的外汇担保。

第八条  担保人办理担保报批手续时，应向外汇

管理部门提供全部或部分下列资料：

（一）担保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件和有关批

复文件；

（二）担保人自有外汇资金情况的证明；

（三）担保人对外债务、担保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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